关于印发《云浮市关于申请变更、撤销商品房合同备案操作规定》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加强商品房买卖合同变更和撤销的管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交易的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等有关规定，现对我市城区（含新区）变更、撤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含网签）规范如下。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网签但未在我局办理合同备案手续的，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可解除、变更合同。交易双方应向交易主管部门提供以下资料办理，我局仅对资料完整性做形式性审查：
1、买卖双方达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2、提交共同申请书（解除网签申请）

3、卖方提供所退房源公开销售承诺书

4、买方提供身份证明及承诺书（承诺该房屋交易和撤销交易行为没有非法目的）

5、公积金中心证明买方未提取公积金（或已经退回购房所提取的公积金）的证明

6、已经签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7、属于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合同的，还须提交市住房保障中心出具的同意证明。

二、已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符合以下情况的可申请变更、撤销合同备案。

（一）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与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无冲突的，由交易双方共同到交易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详细说明申请理由），并提交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文件。

（二）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退房条件的，除以上材料外，还应分不同情况提交以下证明

1、因买方出国定居而申请的，应提交国外定居许可证明、护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和大使馆签证等相关资料。

2、因买方工作调动迁出本市而申请的，应提交双方单位转出和接受人事关系证明。

3、因买方本人或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急需医疗资金而申请的，应提交市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及治疗费用明细单。

4、买方因购房贷款未获批准而申请的，应提交贷款机构未批准购房的证明材料。分期或一次性付款但买方逾期不付的，应当提交开发企业向该购房人发出的催告函。

5、因在所购项目中换购房屋申请撤销合同网上备案的，应提交房屋换购协议。

6、抵扣工程款而批量购买房屋的，应当提交相关抵扣工程款证明文件。

三、买方批量购买（四套及以上）房屋，交易双方无正当理由申请变更、撤销合同备案的，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四、申请办理变更、撤销合同备案（含网签），需要在房屋未登记至买受人名下的前提下，买卖双方共同提出申请。买卖双方未达成变更、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下单方申请的，或房屋已经登记到买受人名下的，不予办理。但持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或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生效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应予办理；纪检、公安、检察机关因办案需要要求退房的，买卖双方或单方应当提出申请，并提交纪检、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文书，可予办理。

    五、已经办理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撤销合同网上备案和注销商品房预购预告登记应当同时申请，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商品房预购预告登记证明。已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还应先解除抵押登记。

六、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合同未备案的，交易管理部门在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注销网上合同，将房屋退回网上交易系统；合同已经备案的，交易管理部门在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注销网上合同，将房屋退回网上交易系统；房屋已经办理商品房预购预告登记的，交易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后，出具已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证明，连同预告登记证明书提交房屋登记部门办理注销商品房预售预告登记。

本规定在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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